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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6_B0_91_c80_580211.htm 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 诉讼时效

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

请求权，当时效期间届满时，,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照诉

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之权利的法律制度。取得时效是

指非所有人占有他人财物达法定时间，未受所有人追索即而

去得该财物的所有权的法律制度。 二者的区别是： 1） 所依

据的事实状态不同。诉讼时效是以权利人不行使请求权的事

实状态为依据，而取得时效是以非所有人占有他人财物的事

实状态为依据。 2） 法律后果不同。诉讼时效的法律后果是

权利人丧失胜诉权，而取得时效的法律后果是特定权利的产

生。 3） 适用范围不同。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中的财产请求

权的存在和丧失，而取得时效适用于物权的财产所有权的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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